
　
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１９〕９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按照«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»(国发

〔２０１８〕２８号)等的精神,本市对行政审批等事项进行了新一轮集

中清理.经过严格审核和论证,市政府决定,取消和调整１７项行

政审批等事项.其中,取消１５项,调整２项.现将１７项行政审批

等事项目录予以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实施.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等事项的

落实和衔接,制定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,推进配套改革和相关制

度建设,防止出现监管真空.要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,持续精简

行政审批事项,全面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,进一步破解“准入不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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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”问题,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.要全面打响“一网通

办”政务服务品牌,推进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,加强数据整合共享

应用,着力减时间、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跑动次数,不断提升企业和

群众办事的便捷度、满意度.

附件:１．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(共１５项)

２．市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(共２项)

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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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

(共１５项)

　　一、市商务委(１项)

权限外境外投资企业转报商务部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由商务部通过采取重点督查和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等方式加强监管,市商务委实时根据商务部要求,

配合其做好有关事中事后监管工作.

二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(１项)

台港澳人员来沪就业审批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深入贯彻落实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(大陆)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»(人社

部发〔２０１８〕５３号),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,进一步做好台港澳人

员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失业登记、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各项

工作.

三、市交通委(３项)

(一)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１．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

度,及时公布相关信息.２．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

展维修业务,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单,作为车主追责依据.
—３—



３．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的监管,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,

依法予以处罚.４．建立黑名单制度,深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.

(二)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享受国民待遇,

严格按照国内道路运输经营相关规定进行管理,依法办理“道路旅

客运输经营许可”“道路货运经营许可”等相关行政许可事项,加强

安全检查,对违法违规行为,依法进行处罚.

(三)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经营许可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享受国民待遇,

严格按照国内道路运输经营相关规定进行管理,依法办理“道路旅

客运输经营许可”“道路货运经营许可”等相关行政许可事项,加强

安全检查,对违法违规行为,依法进行处罚.

四、区交通部门(１项)

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１．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制

度,及时公布相关信息.２．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开

展维修业务,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明细单,作为车主追责依据.

３．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为的监管,对维修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,

依法予以处罚.４．建立黑名单制度,深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.

五、市农业农村委(２项)

(一)渔业船舶进出港签证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１．加强宣传引导.２．加强日常监管

—４—



和重点时段监管.３．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渔港报告制度制定具体监

管措施.

(二)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出口审批(初审)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１．加强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出

口完成后监管.２．协助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做好现场核

实.３．加强涉及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出口单位日常经营利

用、人工繁育监管.

六、区农业农村部门(１项)

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核发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１．加强农业机械维修质量监管.

２．落实农业农村部制定完善的农业机械维修相关标准和规范.

３．引导农业机械维修企业加强行业自律.

七、市市场监管局(３项)

(一)企业集团设立登记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配合市场监管总局强化企业母公司

(集团公司)的信息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.

(二)公司增设分公司备案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建设维护好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制

度,明确分公司设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时

掌握,加强部门协同监管.

(三)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备案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建设维护好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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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,明确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

时掌握,加强部门协同监管.

八、区市场监管部门(３项)

(一)企业集团设立登记(浦东新区)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配合市场监管总局强化企业母公司

(集团公司)的信息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.

(二)公司增设分公司备案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建设维护好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制

度,明确分公司设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时

掌握,加强部门协同监管.

(三)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备案(浦东新区)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:建设维护好信息系统,完善规章制

度,明确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

时掌握,加强部门协同监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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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市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

(共２项)

　　一、市市场监管局(１项)

补发营业执照(对营业执照遗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,取消申请

材料“营业执照作废声明”,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

明,改为在审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)

二、区市场监管部门(１项)

补发营业执照(对营业执照遗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,取消申请

材料“营业执照作废声明”,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

明,改为在审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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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印发

—８—


